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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51(2012)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第 6784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理会第 2014(2011)号决议和安理会主席 2012 年 3 月 29 日的声明， 

 表示严重关切也门的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 

 重申对也门的统一、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 

 欢迎秘书长 2012 年 5 月 21 日发表讲话，鼓励所有各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014(2011)号决议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执行也门的政治过渡协议， 

 注意到也门之友部长级会议2012年 5月 23日在利雅得结束后联合主席发表

的讲话和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和执行机制对政治过渡协议，包括对沙特阿拉

伯王国在 2012 年 6 月底主办捐助者会议的建议，表达的支持， 

 表示严重关切也门境内的安全局势和继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特别是阿拉伯半

岛基地组织发动的袭击，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其动机为何，都是不可辩解的犯

罪行为， 

 谴责所有对平民、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设施和对合法当局的恐怖袭击和其他

袭击，包括那些旨在破坏也门政治进程的袭击，包括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萨那发

动的袭击， 

 注意到也门面临的艰巨经济和社会挑战使许多也门人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

助， 

 欢迎民族团结政府通过执行货币基金组织的快速信贷方案，重点促使经济在

短期内实现稳定， 

 强调解决也门局势的最好解决办法是按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和执行机制以

及第 2014(2011)号决议所述，实施一个由也门人主导的包容各方的和平有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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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进程，满足也门人民实现和平变革和进行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合理

要求和愿望， 

 回顾有关过渡进程需要也门所有各方的参与，包括没有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

倡议及其执行机制的各方的参与， 

 对一些政治行为体最近延缓合作，并对不利于或推迟政治过渡进程的行动，

表示关切， 

 重申，需要根据国际标准，对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侵害行为进行全面、独

立和公正的调查，确保全面追究责任，  

 欢迎秘书长继续开展斡旋工作，包括派他的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先生

访问也门， 

 铭记《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强调

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和执行机制的实施工作需要取得进展，以避免也门的人道主

义和安全局势出现恶化，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1. 重申，需要根据第 2014(2011)号决议，全面及时实施海湾合作委员会倡

议和执行机制；  

 2. 要求也门所有各方立即拒绝用暴力来实现政治目标； 

 3. 指出，根据执行机制，过渡进程第二阶段应注重： 

 (a) 召开一个包容各方的全国对话大会， 

 (b) 在一个职业性全国统一领导体制下改组安全和武装部队，结束所有武装

冲突， 

 (c) 采取步骤处理过渡司法问题，协助实现民族和解， 

 (d) 进行宪法和选举改革，在 2014 年 2 月前举行大选； 

 4. 支持阿卜杜勒-拉布·曼苏尔·哈迪总统和民族团结政府努力推进过渡

进程，包括进行安全部门改革和更改安全部队和武装部队高级别人员的任用，启

动全国对话大会的筹备工作； 

 5. 强调，召开一个让所有各方充分参与、透明和有意义的全国对话大会，

包括让青年和妇女团体参与，至关重要，吁请也门所有利益攸关方积极和富有建

设性地参与这一进程； 

 6. 要求停止一切旨在破坏民族团结政府和有关政治进程的行动，包括继续

袭击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基础设施，干涉有关重组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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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执行 2012 年 4 月 6 日关于军事和文职任用的总统令，表示如果这些行动仍

持续，愿考虑进一步采取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的措施； 

 7. 强调，必须追究所有要对践踏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着重指

出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全面、独立和公正地调查关于践踏和侵犯人权的指控，以

避免有罪不罚现象，保证充分追究责任； 

 8. 关切地注意到，武装团体和军方的某些人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呼吁继

续在全国努力阻止使用和招募儿童兵； 

 9. 提醒也门政府和其他行为体立即释放在危机期间非法关押的示威者； 

 10. 敦促也门政府毫不拖延地通过关于过渡司法的立法，支持实现和解； 

 11. 呼吁所有各方遵守适用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12. 呼吁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尤其是通过也门之友，

积极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也门政府应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主

义挑战； 

 13. 鼓励国际社会为也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呼吁为 2012 年人道主义应急

计划提供充足资金，为此请也门所有各方为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安全不受阻碍地

通行提供便利，确保把援助送交给需要援助的人； 

 14. 强调民族团结政府必须拟定和商定两年发展计划，确定优先政策领域和

供资方式，并确定主要改革领域，请所有捐助方通过所确立的供资方式支持发展

计划，并为即将召开的捐助方会议捐款； 

 15. 表示关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发动或支持的袭击在不断

增加，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适用的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

义法，来对付这一威胁； 

 16. 请秘书长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包括由秘书长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

先生开展工作，强调他们必须同国际伙伴密切协调，以协助也门顺利实现过渡，

为此欢迎联合国通过派驻由一个专家队组成的少量人员，在政治上参与，协助实

施过渡进程，与也门政府一起为有关各方提供咨询，特别是支持全国对话进程； 

 17. 请秘书长按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执行机制的规定，继续协调国际社会为

支持全国对话和过渡提供的援助； 

 18. 请秘书长继续每隔 60 天报告也门的事态发展； 

 19.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